项目论证总体要求
一、 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若以代理商身份报名，须提供制造厂商针对本项目的专项授权函（原厂商报名则无需提供）。

3、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

二、 报名材料要求

1、供应商须按要求向医院采购办公室提交报名申请表。

2、供应商须提交本文件“一、供应商资格要求”中列明的所有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供应商须提供至少三份由国内三级甲等医院采纳的、与报名项目内容相符的成功案例证明文件复印件（如销售合同关键页及配置清单、发票等）供参考。非本项目相关案例不予认可。

三、 项目论证具体要求

1、供应商可针对单个或多个项目进行报名。

2、供应商须提供所投软件产品的详细功能清单，以及保障软件正常运行所需的配套硬件推荐配置清单。

3、论证会上，供应商须根据专家要求，对软件的核心功能进行现场演示（时长约20分钟）。

4、所投软件系统功能须满足或支持以下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与评级要求：

（1）智慧医疗分级评价（五级）

（2）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四级甲等）

（3）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三级）

（4）数字化医院评审（A级）

（5）国家智慧中医医院试点建设要求

5、所投软件系统功能须满足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相关政策性电子病历质控及医疗质量数据上报要求，确保各类数据采集、处理与上报符合规范。

6、报价清单须为总包干价，完整包含集成平台、HIS系统、电子病历系统以及与其他第三方系统对接所需的所有接口费用。

7、须提供所投软件由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及相关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测评报告复印件。

8、须承诺在项目验收合格后，提供不少于三年的免费质量保证期。质保期内须免费提供技术支持、系统维护、漏洞修复及版本升级服务。

9、响应文件中须包含：

（1）对本项目的整体理解、建设目标与建设思路的详细阐述。

（2）完整的项目实施整体方案，内容应涵盖：项目组织架构、核心人员配置、实施里程碑计划、风险控制措施、质量保证方案、用户培训计划、数据迁移策略（如适用）及应急预案。

10、所投软件产品技术架构须具备先进性、开放性、稳定性和高可扩展性，优先考虑采用云原生、微服务等先进架构的产品。必须遵循国家及医疗卫生行业相关信息标准与规范（如ICD-10、HL7、FHIR、DICOM等），确保系统间数据交换的标准化与一致性。

11、供应商须详细阐述所投产品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患者隐私保护方面的具体措施与方案，确保符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医疗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保2.0）三级及以上要求。

12、供应商须保证所投产品拥有完整、合法的知识产权，并承诺如因产品知识产权问题引发任何纠纷，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

13、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供应商报价应已包含实现项目需求所涉及的全部产品、服务及潜在费用。供应商须承诺项目后期无任何额外费用，确保项目最终能交付医院正常使用。若因成交供应商方案设计疏漏导致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增加费用，该等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须提供书面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